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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绍兴市都豪纺织服饰有限公司等5户债权进行处置，现予以公告。 债权情况： 单位：万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8】年【5】月【31】日止）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
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
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债权。

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或分包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有效。
特别提示及声明：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

有关法律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受理公示事项：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

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郎经理 联系电话：13735279665
通讯地址：浙江省绍兴市镜湖新区金滩大厦17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5-81505850

浙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3日

序号

1

2

3

4

5

债务企业名称

绍兴柯桥凯帝化纤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权伟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柯桥恒福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市都豪纺织服饰有限公司

浙江富东鞋业有限公司

所在地

浙江绍兴

浙江绍兴

浙江绍兴

浙江绍兴

浙江绍兴

债权本金

1499.19

400.00

399.97

154.4

1979.55

利息

260.42

67.67

67.67

64.88

1148.68

担保情况

丁伟祥；蒋春华；绍兴县联联化纤有限公司；绍兴县义鑫化纤有限公司

夏兴钢、夏爱琴；夏滨、吴莲莲；绍兴县永盛染整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恒福纺织品有限公司；
绍兴县通荣毛毡有限公司

夏兴福、赵小英；绍兴县永盛染整有限公司；绍兴柯桥权伟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通荣毛
毡有限公司

绍兴山耐高压紧固件有限公司、董华良

阮仲陆，汤婉君

资产状况

董华良所有的位于西咸欢新村32幢506室住宅，土地面积18.6㎡，房屋建筑面积111.73㎡，另外含车棚
面积7.09㎡，汽车库面积24.86㎡
阮仲陆所有的位于重庆市北碚区云清路商铺，建筑面积2598.04㎡ ，土地面积427.61㎡

备注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湖州国恒置
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5月31日，该资产债权
总额为1901.03万元，其中本金1673.39万元。债务人位于湖州，该债
权由程晓荣、朱新娣、湖州新荣闯木业有限公司、湖州仁立装璜材料
有限公司、湖州广擎雅刻木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由湖州国恒置业有
限公司名下位于湖州市南浔区旧馆镇文化中心南侧地块（旧馆镇镇
南村镇兴路西侧，同德路南侧）的城镇住宅用地以及在建工程（房屋
建筑面积预测为6097.87平方米，土地面积7543平方米）提供抵押担
保。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
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

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
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公告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我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黎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601
电子邮件：liqianwen@cinda.com.cn
浙江省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长兴楚天大酒店有限公司债
权资产进行处置。截止 2018 年 5 月 31 日，
该资产债权总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
的债权本息余额）为3049.37万元。债务人
位于长兴县，该债权由陈盘勤、佘满红等提
供担保，以雉城陆汇头村 104 国道北侧房
产、武康镇南方家园2幢10套住宅设置抵押
担保。该资产的交易对象为符合条件的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财务
和资信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2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电子邮件：chenfaji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浙江分公司拟
对浙江袜业有限公司债权资产进行处置。
截止2018年5月31日，该资产债权总额（公
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权本息余额）为
9903.55万元。债务人位于绍兴市，该债权
由洪冬英、赵祖海、裕鑫集团有限公司、丹吉
娅集团有限公司等提供担保，以湖北省汉川
市仙女大道96号的商业住宅用地设置抵押
担保。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符合条件的
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良好的财
务和资信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
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
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
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
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电子邮件：chenfaji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与杨晔 (以下简称“受
让方”)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合同编号：COAMC浙-2018-A-56-001），转让方已将其对公告清
单中所列主体（包括本金及相应利息和费用）转让给杨晔，各债权对应的主合同以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让给受让方。据此，受让方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请贵方立即向受让方履
行上述债权所涉及的全部义务。

受让方的联系方式如下：电话：18869976999 联系人：杨晔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杨晔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借款人名称

浙江省三门
县康安造纸
厂

序号

1

2

3

4

借款合同号

2007年抵字第GD2007228号

2007年抵字第GD2007230号

2008年三（借）人字第024号

2008年三（借）人字第044号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399999.48

1200000

760000

840000

利息余额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相应利息

担保方式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抵押+担保

法院公告
2018年6月13日

（2018）浙0304破 11号
本院根据申请人温州宏联皮革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 2018 年 6 月 6 日作出（2018）浙 0304 破申
3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温州市伊蕾愉涵鞋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6 月 8 日
指定浙江联英律师事务所担任温州市伊蕾愉函
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
限公司股东黄忠清、王飞武、周定海应于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15 日内向管理人浙江联英律师事务
所（ 联 系 人 ：陈 洁 、侯 建 生 ，联 系 号 码 ：
15988700697、0577-56588575。地址：龙湾区上江
路 198 号经开区商务广场 A 幢 501 室）移交公司
财产、印章、账簿、文书等资料。温州市伊蕾愉
涵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7 月 17 日
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
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于 2018 年 7 月 20 日上午
8 时 50 分在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第十三审判
庭召开，请各债权人准时参加。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
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
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应提交律师执
业证、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16号

陈时杰、周慧聪：本院受理原告翁连周与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8）浙 0304 民初 61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376号

秦祖秀：本院受理原告周
海东与被告秦祖 秀 民 间 借 贷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8）浙
0304 民 初 137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六
十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3506号

朱建鸣、叶选淼：本 院 受
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乐清市支行诉你们及陈庆
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
书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 和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18 年 9 月 17 日 上
午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三法庭
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835号
金建如：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
初 4835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8 年 09 月 20
日 09:2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841号

叶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4841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8 年 09 月 20 日 09:
2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848号

叶朋：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
清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初
4848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
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8 年 09 月 20 日 09:
2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
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849号

陈晓清：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

初 4849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8 年 09 月 20
日 09:2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851号

梅旭东：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2018）浙 0382 民
初 4851 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适用简式裁判文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
议庭成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8 年 09 月 20
日 09:20 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
法裁判。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27民初4404号

浙江聚望投资有限公司、苍南绿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白荣业与被告
夏远照、黄小微、肖灵、黄容贵、夏梓恒、夏翊翔、
第三人浙江聚望投资有限公司、苍南绿城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一案，现本
院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法院门户网
站告知书及参加诉公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09 月 28 日 09 时 30 分在
本院第 5 法庭开庭审理。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7）浙0324破 17号之四
申请人：浙江诚一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8 年 4 月 18 日，浙江诚一阀门有限公司管

理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浙江诚一阀门有限公
司的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故请求终结浙江
诚一阀门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序。

本院认为：浙江诚一阀门有限公司的破产
财产已经分配完结，依法应当终结破产程序。
浙江诚一阀门有限公司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
规定，依法应当予以准许。据此，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 条第二款之规定，
裁定如下：

终结浙江诚一阀门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程
序。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 0324民初4120号

王琦：本院受理吴樟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的诉讼
请求：1、依法判令被告王琦偿还原告所欠借款
53450 元及利息损失（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中国
人 民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计 算 至 实 际 履 行 之 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30 日内。并定
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上午 8:30 在永嘉县人民法院
桥头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

永嘉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2444号

宋预良：本院受理原告范功涛诉被告宋预
良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 2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4民初6457号
奚时宜：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通元饲料

有限公司与被告奚时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后 ，依 法 于 2018 年 6 月 8 日 作 出（2017）浙
0424 民初 6457 号民事判决，判决内容如下：
一、奚时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
付原告浙江通元饲料有限公司货款 20000
元及逾期利息 159.5 元（暂算至 2017 年 11 月
24 日，以后的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年利率 4.35%的 1.5 倍计
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
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304 元，公告
费 650 元 ，合 计 954 元 ，由 被 告 奚 时 宜 负

担。因本院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
书，故现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浙 0424 民初
6457 号民事判决书。你方应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24民初2094号

王凤珍：本院受理原告汤小敏诉被告王凤
珍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因你方下落不明，本院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等应诉法律文书。限你在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上述法律文书，如
不按时领取，经过 60 日后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盐县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382号

韩杰：本院受理原告陈正真与被告韩杰、严
晓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 0502 民初 83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0502民初8269号

柏广华、孙小双：本院受理的原告谢连桥与
被告柏广华、孙小双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 直 接 或 邮 寄 等 方 式 向 你 们 送 达 相 关 法 律 文
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502 民初
8269 号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本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8)浙 0502民初3074号

顾金兵：本院受理原告程小华与被告顾金
兵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 庭 传 票 和 司 法 公 开 告 知 手 册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次 日 起 15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被处罚人：臧海霞，女，汉族，身份证号码：372923198605204125。
2017年7月17日至2017年10月7日，你未取得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辽河路584号旁的朱丹

国际美颜会馆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本人在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医师资格证书、乡村医生执业
证书情况下，对刘慧慧、郭艳丽、刘旭和刘彬进行打玻尿酸、打瘦脸针等医疗美容活动，未造成顾客
健康伤害后果，共收取19860元人民币，另有3000元人民币无相关凭证，难以认定，我局经综合考
虑，决定从有利于当事人角度出发，对该笔违法所得不予以认定。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本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

《宁波市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规则》第十五条第（三）项、第十六条规定，决定对你作出以下行
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壹万玖仟捌佰陆拾元整（￥19860.00元）；
2、罚款人民币壹万玖仟元整（￥19000.00元）。
请你自本公告发出起六十日内到宁波市北仑区卫生监督所（宁波市北仑区新碶街道闽江路

629号233室）领取行政处罚决定书（甬仑卫医罚﹝2017﹞0078号），逾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北仑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8年6月13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